







中大财务〔2016〕23号

中 山 大 学 文 件


中山大学关于印发《中山大学科研项目
[bookmark: _GoBack]结余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机关各部、处、室，各学院、直属系，各直属单位，各附属医院（单位），产业集团，各有关科研机构：
为规范我校科研项目的结题工作和结余经费管理，提高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效益，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学校研究制定了《中山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该办法已经中山大学2016年第24次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山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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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科研项目的结题工作和结余经费管理，提高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效益，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号文）《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学校名义取得的各类科研经费。
第三条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在科研项目结题及结余经费使用与管理中的职责如下：
（一）科研管理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的结题管理及结余经费的统筹安排；
（二）财务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管理；
（三）审计部门负责对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和管理进行定期和不定期审计监督。
相关职能部门应各负其责、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该项工作。
第四条 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执行期结束时，及时办理项目结题，及时办理财务决算或验收，按规定办理结账，按规定使用结余经费，对科研项目的结题结账资料和经费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二章  科研项目的结题
第五条 各类科研项目必须按合同或协议要求按时办理结题决算和财务验收，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结题的，须按任务下达部门规定或合同约定时间提前向科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方）同意后方可延期执行。
第六条 项目结题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向科研管理部门提交项目结题资料，办理结题手续。

第三章  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管理
第七条 结余经费是指项目结题验收后或因故终止时，课题经费总收入减去实际总支出，减去项目财务验收时认定的后续支出，所得余额。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合理安排支出，提高项目年度预算的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的结余，不得违反规定使用和转移结存结余资金。
第九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故终止执行、项目未通过验收和整改后通过验收，课题结余经费需按原渠道收回的，由项目负责人负责根据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方）的验收意见，及时、足额返还结余经费。
    第十条 科研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方）对结余资金有明确规定者，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验收的，除项目主管部门（或委托方）有明确规定外，纵向项目（理工医科的计划项目、文科的规划项目）结余经费留在原项目使用1年；到期未使用完的，由科研管理部门通知财务部门收回学校纳入学校预算统筹使用。横向项目（含国（境）外，理工医科的委托项目、文科的非规划项目）结题后由科研管理部门提供清单，通知财务部门将结余经费转入课题负责人续研预研经费本。 
第十二条 结余经费学校及学院不再提取管理费。
第十三条 结余经费用于科学研究续研或预研的直接支出。纵向科研项目的结余经费主要用于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及数据采集费等支出。横向科研经费的结余经费主要用于科研业务费、设备购置及维护费、实验室改装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支出。
第十四条 结余经费中各预算科目的使用不再设置比例限制，项目组根据研究需要据实列支。
第十五条 结余经费应严格按科研经费直接费用的开支范围有关财经法规的要求使用和管理。严禁购买与科学研究无直接相关的设备、材料；严禁虚构经济业务、使用虚假发票套取经费；严禁在结余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严禁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冒领劳务费。
第十六条 如科研项目已结题，负责人的组织人事关系已调离学校，学校财务部门根据科研管理部门的通知，将结余经费收回学校统筹使用。

第四章  结余经费的统筹安排
 第十七条 结余经费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的，财务部门根据科研管理部门的通知，将结余经费收回学校统筹，纳入学校预算，由科研院统筹安排用于科学研究的直接支出。科研管理部门每年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报送结余经费的使用情况。
第十八条 纵向项目结题2年后仍有结余资金剩余的，财务部门根据科研管理部门的通知，按原渠道退回项目主管部门。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不设定使用期限，可长期使用，但如因某项目负责人的原因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学校可将该项目负责人的结余经费余额收回学校统筹使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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